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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道与理性: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

陈卫平
(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儒学院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, 上海 200234)

[ 摘 � 要 ]儒学之所以显于世,是因为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从不同

侧面来展开和发挥孔子学说,使儒学形成了以人道、理性为内涵的鲜

明特征。�贵仁 作为孔子为儒学奠定的基本特征,其哲学内涵是人道
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结合。将孔子与墨、道、法诸子相比较,可以看到:

墨家是人道原则与感性原则相结合,道家发展到庄子是自然原则与相

对主义相结合,法家是暴力原则与感性原则相结合。儒学人道原则与

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,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

程,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。但是,他们以

其他诸子为邪说、淫辞,又表现出了独断论的倾向。这种理论优势和

独断论倾向一起为汉代的儒学独尊作了铺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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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时下儒学研究为�显学 ,而且大多喜谈�现代价

值 。但倘若设问:什么是儒学思想的基本特征? 则
流于大而化之的泛论多, 具体细致的分析少。由此

而论儒学现代价值,显然缺乏学术根基。有鉴于此,

本文以孔子、孟子、荀子为主要对象,考察先秦儒学

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。

一、孔子贵仁:先秦儒学基本特征的奠定

∀吕氏春秋#不二∃指出: �孔子贵仁。 可见在先
秦时期,已经将�仁 看作是孔子为儒学奠定的基本

特征了。而这一基本特征的哲学内涵,就是崇尚人

道和理性。

孔子的�仁 ,是以�爱人 为基本规定的。这主
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,前者比后

者更为重要;二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,应当互

相尊重和互相亲爱。这两个方面凝结为孔子的人道

原则。

在人与物的关系上,∀论语 #乡党∃记载: �厩焚。

子退朝,曰:%伤人乎?& 不问马。 孔子认为,同牛马这

类自然物相比,首先应当关心人。即使把人和普遍

受崇敬的鬼神相比,孔子也认为应当注重人: �未能

事人,焉能事鬼。 ∋ 鬼神是超自然物的精灵,既然事

人先于事鬼, 那么, 人的价值无疑置于任何自然物

上。从广义上看, 自然界万物都是为人所使用的器

具,只有已为人使用与尚未为人使用之分。所以,孔

子说�君子不器 ( ,是强调具有人格尊严的君子,不

能将自己混同于自然界的任何器物。这里蕴涵着两

层互相关联的意思:人作为类的存在较之其他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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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,是更重要和更可贵的; 人作为有人格尊严的个

体,不是像自然物一样的被使用的器具。这样两层

意思相叠合,强调了人的价值高于物,就在于前者不

是工具而是目的。

既然每个人都应当是目的而不是工具,那么,

�爱人 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和友

爱。这在孔子关于仁之德、仁之方、仁之本的论述中

有充分反映。关于仁之德, �子张向仁于孔子。孔子
曰: %能行五者于天下, 为仁矣。& %请问之。& 曰:%恭、

宽、信、敏、惠&  ∋。这五种品德贯穿着人与人之间既

要自尊自重又要互尊、互爱、互信的精神。关于仁之

方,孔子认为�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 (和�己

所不欲,勿施于人 )的忠恕之道, �能近取譬,可谓仁

之方也已 ∗
,以推己及人为实行仁爱的方法,体现了

爱人如己的精神。关于仁之本, ∀论语#学而∃记载
了孔子弟子有若的话: �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欤! 

孝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友爱之情。以孝悌为仁之

本,首先是要求把囿于血缘的亲子手足之爱(孝悌)

升华为�泛爱众 即展开于所有人之间的普遍之爱,

�弟子入则孝, 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 而亲仁 +。

其次是要求作为普遍之爱的仁应当像孝悌那样以内

在情感为根据。孔子以为孝如果仅仅是在形式上做

到了供养父母,就如同饲养犬马一样,真正的孝应以

敬爱父母的情感为内涵。, 所以,以孝悌为仁之本,

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仁爱应以自然的情感为基

础。这体现了仁爱的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相容:

把缘于自然血亲的孝悌之爱提升为普遍的爱人之

仁,是自然的人道化;而把普遍的爱人之仁与自然情

感相联系,则是人道的自然化。因此,爱人之仁以孝

悌为本是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的交融。在排斥外在

强制这一点上,自然和自愿是相通的。因此,仁爱的

人道原则出于自然而非伪饰,出于自愿而非强制。

相对于殷周把人(奴隶)等同于牛马这类工具以

及将人视为鬼神附属物的传统观念,孔子的爱人之仁

把人从万物中提升出来,并置于鬼神之先,无疑是进步

的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,周公提出�敬德保民 ,其施民
以恩惠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体现了爱人,但

这是居高临下的赐予。与之相比较,孔子之仁虽然没

有完全剔除施民以恩惠的观念,但却显示了把爱人由

恩赐与人转变为爱人如己的意向,体现了对人的尊重

的泛化和深化。这同样回响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。

如果说孔子之仁的人道原则顺应了历史进步的

潮流的话,那么, �仁 和�礼 的紧密关联则显示出维
护传统的保守性。∀左传∃昭公二十年记载: �仲尼

曰:古也有志,克己复礼,仁也。 孔子承袭了传统的

�克己复礼为仁 −
。礼即周礼,它作为反映宗法等级

关系的制度和规范, 最重要的原则是�亲亲 和�尊
尊 。�亲亲 ,即亲爱自己亲族的宗法原则; �尊尊 ,

即区分尊卑长幼之序的等级原则。孔子维护�克己

复礼为仁 的旧观念, �亲亲 和�尊尊 的宗法、等级

原则就不能不渗进其爱人之仁,产生了爱有差等。

这对爱人之仁所蕴涵的人道原则构成了阻遏的屏

障。以孝悌为仁之本正反映了这一点。孝悌既是最

亲近的血缘关系的反映,又是最基础的等级关系的

体现。以孝悌为仁之本意味着:一方面是把亲子手

足之爱放在优先和首要的地位;另一方面是确立尊

卑之间有等级差别的仁爱。于是,就人与人的关系

而言,血缘关系的爱有差等压抑了�泛爱众 所隐含

的博爱思想的萌发,而等级关系的爱有差等则窒息

了推己及人所潜伏的平等精神的生长;就人与物的

关系而言,爱有差等是把每个人都置于等级序列之

中,并且以为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爱就是顺从。. 因

此,处于从属等级的个人成了上一等级者的依附物,

而在上者则把下者视作供自己使用的器物(工具) ,

只是要比使用其他器物多给予一点爱护。/ 这样一

来,原来把人和物相区别并提升到目的的爱人之仁

就流于抽象和空泛。因为每个人总处在具体的一定

的社会关系中,而孔子将所有社会关系都看作是父

子这一等级关系的延伸和扩展,都具有等级性。于

是,笼罩在等级关系大网之下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,

总是上一等级者的使用物。由此人从抽象的目的高

度降低到了现实的工具地位。个人一旦成了被任意

使唤的工具,就压抑了个性自由。可以说,孔子之仁

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原始因素为爱有差等所桎梏。

如前所述,孔子之仁以自然情感为中介,与自愿原则

有着某种联系,而克己复礼为仁则拦截了这一联系。

孔子将�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 

作为�克己复礼 的要求0
,表现出克己复礼是用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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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∗+ − 0 � ∀论语∃� 阳货 、� 雍也 、� 颜渊 、� 雍也 、� 学而 、

� 颜渊 、� 颜渊 。

∀论语# 为政∃: � 子游问孝。子曰:%今之孝者,是谓所养。至于

犬马,皆能有养。不敬,何以别乎?&  

∀论语# 为政∃: � 孟懿子问孝。子曰:%无违。&  
∀论语# 阳货∃: � 惠则足以使人。 



规矩对自我的强行矫正。这将导致人道原则与自愿

原则的分离,从而异化为虚伪做作和强迫命令。∋

如果说孔子之仁体现了人道原则,那么其�仁 、

�知 并举,则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结合。
孔子说: �学而知之 ( , �学而不思则罔 ) , 涉及认识

过程中如何获得理性认识。他所说的�知之为知之,

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 ∗
,认为自知无知是认识活动发

生的条件,自以为无所不知则使得认识活动陷于停

顿,不仅体现了以自知无知的理性反思为求知的开

端,而且体现了反对以不知为知的理性求实精神。

不过,孔子注重点是�仁 �知 统一。人的认识活动
包括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。简单地说, �认知 是论

真假,由事实判断所组成,知识理性与此相联系; �评

价 是论好坏,由价值判断所组成,伦理理性与关于

善恶的道德评价相联系(善恶也是一种好坏,因而往

往称善者和恶者为好人和坏人)。孔子�仁 �知 统

一之�知 ,主要以伦理理性为内涵。

孔子一方面论证了知从属于仁。他说�知者利
仁 + ,把知看作是实行仁的手段。由此,孔子的�知 

主要是�知命 、�知礼 和�知人 。�知命 主要是�知

天命 ,其重要指向是意识到�天生德于予 ,,即天赋

之德性; �知礼 主要是指把握道德规范和体现这些
规范的制度、礼仪; �知人 主要是指认识他人的品德

和人际关系。总之, �知命 、�知礼 、�知人 ,均以考

察人的德性和伦理关系为主要取向。这样的�知 ,

就其从属于仁而言,显示了与人道原则的链接;就其

所知的内容而言,表明了对伦理理性的偏重。另一

方面,孔子论证了知为仁的必要条件。他说: �未知,

焉得仁。 −
认为对伦理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,就不可

能有自觉的仁德,强调道德行为应出于理性的自觉。

孔子把道德行为(仁)始终受制于理性(知)的过程概

括为: �知及之, 仁能守之。 . �仁 是一个从知当然

(应当做什么)到将其所知之当然凝固成行为的过

程。这既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,也通

过�知 对仁的制约作用而凸显了伦理理性的内涵。

仁与知如上的互为前提,并非循环论证,而是彼

此贯通。这突出地表现在孔子将两者联结为中庸。

他说: �中庸之为德,其至矣乎! 民鲜久矣。 /中庸至

德是仁知两者的完满结合。在中庸里,仁确保主体

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朝着合乎道德的方向发展, �志于
仁,无恶也 0 ;而知则确保主体的行为在为善的方向

上适中合度而无偏失, �知者不失人, 亦不失言 ���。

所以, �仁 、�知 结合的中庸既是仁德而又高于一般
的仁德;其行为是向善的,同时又是恰到好处而无过

无不及的。这充分表现了�仁 、�知 由互为前提而

走向彼此贯通: �知 被限定于在为善的方向上起作

用,即知从属于仁; �知 保证为善的行为适中合度,

即以知为仁的条件; 两者贯通结合为最高的美德。

这既具体展示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结合,又进

一步凸显了�知 的伦理理性内涵。

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仁知统一,也是

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。

在伦理学上,仁知统一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

的自觉。道德行为与本能冲动的区别之一,在于前

者具有自觉的性质,而这一性质只有理性才能赋予。

有鉴于此,孔子的仁知统一把理性原则导入道德行

为。在他看来,一个人如果对道德规范有自觉的理

解,定能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,即所谓�内自省 �� ,那

么在必须作出牺牲时就能�杀身以成仁 ��!。这对于

培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保持节操起过深刻的熏陶

哺育作用。但是, 真正的道德行为应当是自觉与自

愿的统一。自觉是理性的品格,而自愿则是意志的

品格。而孔子的仁知统一,在突出自觉时相对忽视

了自愿。孔子的仁并非与意志毫无联系,如说�志于

仁 ��∀。但意志有自愿和专一的双重属性,所谓�志于

仁 之�志 是指意志的专一的属性,即通过意志的力

量,使人始终如一地专注于仁德。如前所述,克己复

礼为仁拦截了人道原则与自愿原则的某种联系。这

一拦截与天命论的楔入是同步的。∀论语#子罕∃:

�子罕言利, 与命与仁。 孔子在伦理学上很少讲功

利,而把仁与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称道��#, �知
命 就成了仁德之理性自觉的重要方面。理性自觉

由此糅进了认识必然的天命而敬畏、顺从之的宿命

论倾向: 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 ��∃这就进一步排

挤了自愿原则。所以,孔子的仁知统一为儒家伦理

学奠定的基调是:高扬理性自觉而忽视意志自愿,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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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同样重要的位置。



命论倾向则缠绕其间。

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, 在仁知统一的规定里,

�知 以伦理理性为主要内涵,因而孔子认识论的命

题都具有伦理学的意义。这从前面对其�知 的主要
对象的分析里,已不难窥见。于是,由�不知 到�知 

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德性培养的过程: �博学而笃志,

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。 ∋在这里, �学 ( �笃志 即

坚定学习的志向,而�问 则是学习的一种形式)和
�思 作为求知的手段,同时也是培养仁德的手段。

仁知的如此统一表现了道德与知识相统一的观点。

与孔子差不多同时的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有类

似的观点: �美德即知识。 东西方贤哲之所以提出这

样相同的观点,是因为这一观点表达了人类共同的

永恒追求:善与真的统一。道德以明善为目的,知识

以求真为目的,因而道德和知识的统一包含着善真

统一的意蕴。就此而言,仁知统一闪耀着善真统一

的智慧之光。尽管我们现代哲学已经不用仁和知这

两个范畴了,由于仁知统一所提供的善真统一的智

慧依然有着生命力。由于仁知统一格局下的�知 以

伦理理性为主要内涵, 因而孔子的认识论必然将伦

理理性置于优先于知识理性的地位。这充分反映在

他对樊迟请�学稼 和�学为圃 十分鄙视,以为�好
礼 、�好义 和�好信 比之学种庄稼、蔬菜要重要得

多。(学种庄稼和蔬菜属于知识理性范围, �好礼 、�好

义 和�好信 属于伦理理性范围,鄙视前者而推崇后者

表明了孔子的认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:与知识理性

相联系的以辨真假为目的的事实认知,往往被与伦理

理性相联系的以明善恶为目的的道德评价所取代或

吞没。可以说,仁知统一赋予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色彩

是:追求善真的统一而以论善恶的道德评价涵盖论真

假的事实认知,由此容易导致对知识的轻视。

二、与诸子比较:先秦儒学基本特征的凸显

所谓特征,总是相比较而言的。这里将孔子先

秦墨、道、法诸子相比较,进一步论证其赋予儒学的

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特征。

儒与墨当时并称�显学 。前引∀吕氏春秋∃以

�贵兼 作为墨家的根本宗旨。墨家以�兼爱 来抗衡

孔子的�仁爱 。所谓兼爱,就是�使天下人兼相爱,

爱人若爱其身 ) , �为彼,犹为己也 ∗
。可见,在爱人

如己这一点上,兼爱和仁爱是相通的。所以,墨家把

兼爱和仁爱看作是有相同含义的概念, �兼即仁矣,

义矣 +
; �仁: 爱己者,非为用己也, 不若爱马者 ,

。

认为真正之仁义的兼爱,必定是爱人如己,把每个人

都看作是同自己同样的主体,而不是像牛马那样仅

仅被人视作使用的工具。这里表达了与孔子之仁相

同的人道原则。但是,墨家认为孔子重礼,使其所讲

之仁�亲亲有术, 尊贤有等 , 突出了�亲疏尊卑之

异 −
,实行的是爱有差等。墨家主张�兼以易别 .

,

否定儒家有亲疏尊卑差别的仁爱, 要求对所有的人

一视同仁。∀墨子∃和∀孟子∃明确记载了儒墨的这种
对立。∀墨子#耕柱∃中儒者巫马子对墨子说道: �我

与子异,我不能兼爱。我爱邹人于越人,爱鲁人于邹

人,爱我乡人于鲁人,爱我家人于乡人,爱我亲于我

家人,爱我身于吾亲。 ∀孟子 #尽心上∃说: �墨子兼

爱 ;同书∀滕文公上∃记载:墨者夷之请人转告孟子,

�之则以为爱无差等,施由亲始 ,而孟子则认为亲爱
自己哥哥的儿子和亲爱邻居的孩子是不可能一样

的。由此,墨家的人道原则呈现出不同于孔子的人

道原则的思想面貌。具有被�爱有差等 所压抑的博

爱、平等的因素,散发出强烈的平民气息。/

更为显著地表现出墨家人道原则和孔子人道原

则不同的,是前者与感性原则相结合而不是与理性

原则相结合。墨家认为,仁爱之道是为天下人兴利

除害: �仁人之事者,必务求兴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

害。 0而�兴利 的基本内容是满足人们免于饥寒、过

富庶生活的感性欲求, �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劳

者不得息,三者民之巨患也 。因此,爱人如己之仁

就是要以这种感性欲求为准则, �利人乎即为,不利

人乎即至 。���于是, 墨家把功利主义作为道德行为

(仁义或兼爱)的基础,提出了�兼相爱、交相利之

法 �� ,并借用∀诗经 #大雅#抑∃的�投我以桃,报之

以李 比喻之,以为用利益对等互报的办法能够实现

�兼爱 ��!,因为�夫爱人者,人必从而爱之;利人者,人

必从而利之。恶人者, 人必从而恶之;害人者,人必

从而害之 ��∀。就是说,认识利害关系是实行兼爱之

方。这完全不同于孔子出于理性自觉的仁之方。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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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� ∀论语∃� 子张 、�子路 。

∗+ ,− .0��� �� ��!��∀ � ∀墨子∃� 兼爱上 、�兼爱下 、� 兼爱下 、

� 经说上 、�非儒下 、� 兼爱下 、�兼爱下 、�非乐上 、� 兼爱中 、

� 兼爱下 、�兼爱中 、� 经说下 。

中国近代思想家多有肯定墨子思想含有平等博爱之义,绝非偶

然。墨子自称其学说乃� 贱人之所为 (∀墨子# 贵义∃) ,∀荀子#
王霸∃� 役夫之道,墨子之说也 ,均体现平民色彩。



家还进一步把善恶归之于利害,又把利害归之于喜

悦与厌恶的感觉, �得是而喜, 则是利也 , �得是而

恶,则是害也 ,更突出地把作为道德行为标准的功

利与感性原则相联系。∋ 可以说,儒墨�贵仁 和�贵
兼 的对立,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与人道原则

和感性原则结合的分野。墨家从感性原则出发,十

分重视感觉经验,由此一方面用见闻作标准,既论证

了�非命 ,又论证了�明鬼 ( ;另一方面对经验知识

的获得以及表达形式等作了很多研究,突出了�知 

的知识理性内涵。) 因此,与墨家的人道原则、感性

原则相联系的,既有对天命的否定,又掺入了神学的

说教,还有对科学知识的探究。这也和孔子的人道

原则、理性原则形成了对照。

如果说孔子之�仁 注重人道原则,那么道家之

�道 则推崇自然原则。∀老子∃说: �人法地, 地法天,
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∗认为人要效法天地, 而天地之

道无非是自然法则。因此, ∀老子∃着重论述作为人

道所应效法的天道。∀老子∃把�无为 视作自然之天
道的本质属性,而与人为相对立,因而天道不以人为

建立的仁义礼法为规范。孔子的人道原则以仁为核

心,而∀老子∃说: �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; 圣人不

仁,以百姓为刍狗。 +
天地之道即自然法则,对万物

是无所谓仁爱的,效法天地之道的圣人对百姓也不

施仁爱。这显然是对孔子人道原则的否定。孔子讲

�仁 ,意在强调人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以及在人际

间建立友爱关系。道家从自然原则出发,对此不以

为然。∀庄子#大宗师∃说: �今之大冶铸金, 金踊跃

曰: %我且必为镆铘! & 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

人之形, 而曰: %人耳! 人耳! & 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
之人。 意谓大呼�我是人! 我是人!  与在熔炉中被

铸造的金属跳出来说�一定要把我铸成镆铘宝剑 是

一样可笑的。认为人不过是自然万物中之一物,没

必要强调其不同于其他自然万物的价值。同样从自

然原则出发,道家以为人的自然状态是最好的,而用

仁义礼仪建立的友爱关系,实际是人的自然天性遭

到破坏后的产物,∀老子∃对此说道, �失道而后德,失
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 ,。因此他们主

张在人际关系上�绝仁弃义 − ,返归原始的自然状

态: �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 .
道家�无

以人灭天 /的自然原则, 反对用人为来破坏自然

(天) ,表现了对自然法则的尊重��%,但一概否定人为

创造的文明则是不足取的。

然而,在这否定中,也揭示了儒学在伦理学上忽

视自愿原则的缺陷。道德行为不是出于自愿,就没

有真诚可言。拒绝强制是自愿与自然的共同品格。

道家的自然原则表现于人格,便是赋予其�真 的品

格。∀老子∃用�素 、�朴 来表达自然本真人格, 并比

喻为�婴儿 、�赤子 ;∀庄子∃进一步把人格典范称之
为�真人 。��� 与�真 相对的是�伪 。道家用自然原

则对儒学仁义的抨击, 体现了以不受礼仪桎梏的自

然本真之人格反对儒学在克己复礼强制下的虚伪矫

饰的人格异化。∀老子∃第 38章说: �上礼为之, 而莫

之应也,则攘臂而扔之。 礼由人制定出来,但没能得

到大家的响应,于是只能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去强拽

别人(这是对强行克己复礼的写照) ,于是�夫礼者,

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,忠信淡薄意味着复礼只是表面
文章而已。因此,∀庄子 #知北游∃在解释老子这段

话时说: �礼相伪也。 同书∀盗跖∃指斥孔子讲究礼

义,乃�矫言伪行 的�巧伪人 ,矛头所向正是礼义
�强反其情性 、�不能说其志意 的强制性;并指出孔

子的�正名 (正名与复礼相关,因其重要内涵是将言

行纳入礼所规定的名分)实际上是�君子殉名 ,即牺
牲自己真实本性的异化: �变其情,易其性,则异也 ,

由此礼所看重的五伦不能不成了�儒者伪辞 。道家

的这些批评,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关于孔子为儒

家伦理学所奠定的基调的观点。

道家强调自然原则,是与对感觉经验和理性思

维的责难相联系的。道家认为天地自然之道本身是

完美自足的,任何描述和称谓都是对其的肢解,因此

处于�无名 的领域。∀老子∃说: �道常无名 �� , �道隐
无名 ��!。∀庄子#知北游∃也说: �道不可言 , �道不

当名 , 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。这样的�道 , 既不是
通过耳目等感官的感觉经验所能得到的,也不是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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∀墨子∃�经说下 。

∀墨子# 非命中∃: �自古以及今,生民以来者,亦尝见命之物,闻

命之声者乎? 则未尝有也。 ∀墨子# 明鬼下∃ : � 自古以及今,生

民以来者,亦有尝见鬼神之物,闻鬼神之声,则鬼神何谓无乎? 

参见∀墨子∃的∀经上∃、∀经说上∃对于� 知材 、� 知虑 、� 知接 等等

的界说及墨家的形式逻辑学说。

+ ,− .�� ��! � ∀老子∃,第 25章、5章、38章、19章、80章、32章、

41章。

∀庄子# 秋水∃。

∀老子∃第 64章:圣人�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。∀庄子# 养

生主∃� 庖丁解牛 的寓言强调�依乎天理 、�因其固然 。

∀庄子# 刻意∃: � 故素也者,谓其无所与杂也;纯也者,谓其不亏

其神也。能体纯素,谓之真人。 



性思维通过名言、概念等所能把握的。∀老子∃第 14

章说�道 是看不见(夷)、听不到(希)、摸不着(微)的,

用明(皦)和暗(昧)等概念来摹写也是不可能的。这

是对孔子理性原则和墨子感性原则的否定。孔子讲

�能近取譬 ,坚信理性能判断是非、善恶;而理性是

通过学习而获得的,因此强调�好学 。∀老子∃第 48

章针锋相对地说: �为学日益, 为道日损 ,认为学习

知识使得理性思维不断进步,但离开�道 则愈来愈
远了,因而提出�弃智 、�绝学 ∋。庄子进一步用相

对主义来论证感性和理性都不足以信赖。∀庄子 #

齐物论∃指出:所谓的�正色 、�正味 是相对于不同
主体的感觉经验如何而定的,并无一定标准;理论思

维更是相对的,诸子互争是非,其实是非是相对的,

�彼亦一是非, 此亦一是非 ,是非是无法辨明的;所

以,儒学以理性为基础判断仁义或是非是不可能的,

�仁义之端, 是非之途, 樊然淆乱, 吾恶能知其辩 ?

由此来挣脱善恶、是非这些人为的枷锁。可以说,庄

子以相对主义来动摇和破坏一切人为,以求返归自

然,就是以自然原则和相对主义的结合来贬黜孔子

的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结合。

在否定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,道家对

如何获得和表达无名之�道 作了探讨。依据自然原
则, ∀老子∃以为得�道 的方式,只能是自然而然的无

为,即�致虚极, 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 。( 虚

静无为的心灵如明镜( �玄鉴 )般直观万物。这具有

直觉思维的性质。同时,∀老子∃以为自然之道本身
充满着有无、难易、长短等互相对立和转化的矛盾双

方, �反者道之动 ) ,对此必须以�正言若反 ∗的方式

来表达,如�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 +
。这就

进入了辩证思维的领域。∀庄子∃的�坐忘 、�心斋 ,

亦是澄明心境,虚静恬淡,进而通过�以神遇 −的直

觉来体悟�道 。不过, �以神遇 之直觉与庖丁解牛

手舞足蹈的音乐节奏相联系,具有审美的意义。∀庄
子∃的相对主义也包含了�正言若反 式的辩证思

维.,但其独特之处是借重�寓言 即形象思维来表达

�道 ,这与其审美意义的�神遇�直觉是互相联系的。
道家对直觉思维、辩证思维、形象思维的注重,也从

一个侧面彰显出不同于孔子理性原则的特色。

法家则以暴力原则与感性原则的结合来排斥儒

家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结合。∀汉书#艺文志∃
说,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是�无教化,去仁爱,专任刑

法 。这是颇为确切的。所谓�专任刑法 ,即把暴力

作为唯一的原则;所谓�去仁爱 ,即完全摈弃人道原
则;所谓�无教化 ,即根本否认由教育来启发理性自
觉而培养道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韩非把历史看作

是由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以至当今之世进化而来的, �然
则今有美尧、舜、汤、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,必为新圣

笑矣 。而儒家就是这样被耻笑的对象,它�称先王
之道以籍仁义,盛容服而饰辩说,以疑当世之法而贰

人主之心 /。韩非强调儒学的仁义道德已经不适用

当今之世了, �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今 ,因为�上古竞
于道德,中古竞于智谋,当今争于气力 。0这是从历
史观上论证了�不务德而务法 ��� ,即以暴力来取代仁
义的必然性。韩非还从人性论上为暴力原则提供根

据。他提出�因自然 �� ,以为好利恶害的感性欲求是
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: �好利恶害, 夫人之所有
也 , �喜利畏罪,人莫不然 。��!贯彻暴力原则正是因
应了这样的本性: �凡治天下,必因人情。人情者由
好恶,故赏罚可用,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,而治道具

矣。 ��∀这样的�守自然之道 ��# ,与道家以为法令是对
人的自然天性的摧残,正好相反,与儒家强调仁义出

于启发理性自觉的教化即化人之天性(无论是性善

还是性恶)为德性的观点更是完全对立。韩非进一

步把历史观和人性论相结合,论证暴力原则的势在

必行: �古之易财,非仁也,财多也;今之争夺,非鄙
也,财寡也。 ��∃古代看轻财富,并非出于仁义,而是由
于财富充足,人们感性欲求的自然本性容易得到满

足;今天财富缺乏,人们感性欲求的自然本性不能得

到满足,就不得不依仗暴力来争夺,并非是吝啬财

富。如此的历史观与人性论结合,十分明显地体现

了暴力原则与感性原则的结合。

这两者结合的重要理论基点是�自为 说。∀慎

子#因循∃提出,人莫不�自为 (为自己利益打算) ,
改变这一本性而�为我 (使他人为我的利益着想)是

办不到的。韩非接受了这个观点,并将好利恶害的

自然本性归结为�自为心 ,认为父母与子女、雇主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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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∗+ � ∀老子∃ ,第 19、20章、16章、40章、78章、45章。

∀庄子# 大宗师∃� 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道,此谓坐

忘 ;∀庄子# 人间世∃�虚者,心斋也 。

∀庄子# 养生主∃。

∀庄子# 人间世∃� 意有所至,而爱有所亡 、∀庄子# 天下∃� 无藏

也故有余 ,与∀老子∃第 44章� 甚爱必大费,多藏必厚亡 如出一

辙。

0��� �� ��!��∀��#��∃ � ∀韩非子∃� 五蠹 、� 五蠹 、� 显学 、� 大体 、� 难
二 、�八经 、�功名 、�五蠹 。



佣工乃至医生与病人、君主与后妃, �皆是挟自为心
也 。∋ 君主用�威势 即暴力进行统治,是从�自为

心 出发的,唯此才能防止被人谋害, �人主不可不加

心于利己死者 ; (而臣民屈服顺从君主的暴力,也是
从�自为心 出发的,唯此才能获赏免罚, �赏罚者,利

器也。君操之以制臣,臣得以拥主 。)法家的�自为

心 显然与儒墨的爱人如己是不相容的。韩非和墨

家都重视感性欲求,但前者以�自为心 为内容,认为
�去求利之心,出相爱之道 是不可能的; ∗后者与爱

人如己相联系,把�交相利 作为实现�兼爱 的途径;

因此,两者的走向有了暴力原则与人道原则的不同。

孔子的爱人如己一方面以肯定人的理性能力为前

提,另一方面强调人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和人际间

的友爱、尊重。可以说,爱人如己是儒学将人道原则

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重要环节。韩非�自为心 与孔
子爱人如己的对立,集中体现了法家暴力原则、感性

原则与儒家人道原则、理性原则的对立。∀韩非子#

六反∃将�自为心 称作�计算之心 ,把理性思维归结
为利益的计算,实际上是以感性原则取代了理性原

则。同书∀备内∃指出,医生精心医治病人与�王良爱

马 旨在�为驰 没有区别, 皆是�利所加也 。就是

说,由于人人�自为 ,人与人之间全是互相利用关
系,就如人利用动物作工具一样,双方不存在彼此尊

重、友爱的关系。这是对儒学人道原则的彻底摈弃。

如果说用�自为心 来贯通暴力原则和感性原则,是

为了确认君主以暴力实行独裁专制的正当性;那么,

儒学以与之对立的爱人如己把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

联系起来,就蕴涵着否定这种正当性的意义。

三、孟子和荀子:先秦儒学基本特征的形成

先秦儒学在孔子之后,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荀

子。他们尊崇孔子,认同其仁知统一的学说。孟子

借子贡之口说孔子: �仁且智,夫子既圣矣。 +荀子也

有类似的评价: �孔子仁知且不蔽 , �德与周公齐,名

与三王并 。, 但是,他们并不神化孔子。孟子说�圣

人之于民,亦类也 −
,∀荀子#儒效∃等篇对儒学的清

理,包含着对孔子某些思想的批评。正是以尊崇但

不神化的精神,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孔子

为儒学奠定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。

孟子围绕仁来发展孔子的儒学。他宣称孔子之

仁即人道, �仁也者,人也。合而言之,道也 . ,并且

把推行仁爱人道原则的范围由孔子的人类自身扩大

到宇宙万物, �亲亲而仁民, 仁民而爱物 /
。更重要

的是,如果说孔子比较多地阐述儒学人道原则本身,

那么孟子则以性善论为儒学人道原则奠定理论基

础。孟子的性善论认为,仁、义、礼、智发端于每个人

先天具有的自然情感, �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

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

端也 0 ,所以, 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, 我固有之

也,弗思耳矣 ���。主体通过理性反思原已存在于内

的四端,将它们扩充,便形成了仁、义、礼、智,无需通

过外在灌输而获得。这无疑忽视了形成恻隐之心这

类道德情感的后天社会作用。但就其对孔子人道原

则的发展而言,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:

首先,阐明了主体贯彻仁爱人道原则何以可能

的根据。孔子说�性相近,习相远 �� ,但没有深入阐

释相近之�性 是什么以及每个主体能够施行仁爱的

原因何在。有鉴于此, 孟子提出性善论: �天下之言

性也,则故而已 ��! ,认为性善论回答了仁爱能够在所

有人中普遍推行的所以然之�故 。这个回答蕴涵着
如下思想: 就人人有天赋善端而言, �圣人与我同

类 ��∀;就人人皆能扩充善端达到至善而言, �人皆可

以为尧舜 ��#。尽管孟子坚持爱有差等,但这种道德

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, 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爱有差

等压抑平等的缺陷。同时,这也为以道德人格藐视

等级权势提供了理论担保,由此孟子用�德 、�义 与

�位 、�爵 相颉颃��∃。可见,孟子性善论在回答仁爱何

以能够作为普遍的人道原则贯彻于每个主体的同时,

也把儒学人道原则与道德人格的挺立联系在一起。

其次,阐明了按照仁爱人道原则建立良好政治

何以可能的根据。孟子性善论认为,内在的恻隐之

心不仅是个人为仁的萌芽,而且是实现�以德行仁者

王 的王道仁政的基础: �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
政 。人人皆有�不忍人之心 , 所以能实行�不忍人

之政 即仁政。��&百姓安居乐业是仁政的起点:民众

�养生丧死无憾,王道之始也 ��∋。孟子把爱人如己应

用于政治,认为君主是否能�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 即

与民同忧乐,是百姓能否安居乐业的关键;如果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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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∗� ∀韩非子∃�外储说左上 、� 备内 、� 内储说下 、� 六反 。

− ./0��� ��!��∀��#��∃��&��∋ � ∀孟子∃� 公孙丑上 、�公孙丑上 、� 尽

心下 、� 尽心上 、� 公孙丑上 、� 告子上 、� 离娄下 、� 告子上 、

� 告子下 、�万章下 、� 公孙丑下 、� 公孙丑上 、� 梁惠王上 。

∀荀子# 解蔽∃。
∀论语# 阳货∃。



不能与民同忧乐而被杀戮,不仅不违背仁义,反而是

对仁义的维护, �贼仁者谓之%贼& ,贼义者谓之%残& ,

残贼之人谓之%一夫&。闻诛一夫纣矣, 未闻弑君

也 。∋ 可见,孟子不仅把孔子之仁的人道原则,由一
般的伦理规范扩充为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准绳,而且

使�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 (的民本主义价值观成

为儒学人道原则的重要方面。综合上述两个方面,孟

子循着由内(内在的善端)而外(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)

的路径,拓展和深化了孔子奠定的儒学人道原则。

孟子也维护和发展了孔子与人道原则相联系的

理性原则。他针对墨子推崇耳目见闻,指出�耳目之
官,不思而蔽于物 ,是�小体 ;而�心之官则思,思则

得之 ,是�大体 ,前者从属后者,即把理性置于感性

之上。
)
他针对老子否弃理性,指出�贤者以其昭昭,

使人昭昭;今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 ∗。以�昭昭 取代
�昏昏 ,即是从懵懂自发到理性自觉。孟子如此高

扬理性,是要进一步阐明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。

就心性与天道的关系而言,孟子说: �尽其心者,知其
性也;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

也。 +充分发挥内在的理性作用,就能自觉到具有善

端的本性,由此就认识了外在的天道;保持内在的理

性的清明,涵养善性,由此就能顺应外在的天道。就

知与行的关系而言,孟子说: 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

几希! 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,舜明于庶物,察于人伦,

由仁义行,非行仁义也。 ,
人与禽兽之不同,在于前

者能通过内在的理性而明察庶物和人伦, 于是在外

在的行为上是自觉地�由仁义行 ,而不是自发地�行

仁义 。由心性而天道、由明察而行之,孟子由内而

外地强化了孔子的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的传统。

同时,这也强化了孔子之知的理性伦理化倾向: �仁

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也;智之实,知斯二

者弗去是也。 −
把智的任务定义为:认识和保持仁义

这些伦理准则。孟子在强化伦理理性的同时,也为

孔子的理性原则增添了新的亮点,这就是他自己说

的: �我知言,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 .

�养浩然之气 主要是指修养身性的方法。孔子
有�修己 之说,孟子将其发展为�修身 、�养性 ,并以

养浩然之气为主要方法。所谓养气,就是培养以意志

为内涵的精神力量。与孔子一样,孟子突出意志�专心

致志 /
的专一品格;但他进一步指出这表现于两个方

面:一是行为选择的唯一性,即使在生命和道义之间,

也必须是选择后者; ��%二是日常修养的持久性��� ,即使

在�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
乱其所为 的艰苦环境下�� ,仍然毫不松懈。具有如

此意志力量的浩然之气�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
也 ��!,即是基于对道德规范(义)的理性思考,而不是

偶然自发所获得的。��∀ 内在的浩然之气展示于外在

的人格形象,就是�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
能屈 的�大丈夫 ��#。这是内圣人格的雏形。孟子的

养浩然之气,把明察人伦的理性自觉与苦其心志的

意志磨练相统一,从修养方法上由内而外地发展了

孔子的理性原则,对培养民族正气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�知言 主要是指解读典籍的方法。面对�孔子
之道不著 、�充塞仁义 ��∃的状况, 孟子�言必称尧

舜 ��& ,试图以先圣前贤的言行回护孔子的仁义之道。

因而,如何解读记载先圣前贤言行的典籍成为重要

的问题。�知言 正是对此的回答。孟子认为首先要

排拒妨碍人们正确理解这些典籍的�淫辞 。�何谓
知言? 曰:诐辞知其所蔽,淫辞知其所陷,邪辞知其

所离,遁辞知其所穷。 ��∋即对偏颇、浮夸、邪异、晦涩

的言辞,用理性来揭示其片面、失实、悖谬、理穷的实

质。在破除�淫辞 的同时, �知言 树立了正确解读

典籍的两条原则: �故说∀诗∃者,不以文害辞,不以辞

害志,以意逆志,是为得志 ��( ; �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
其人,可乎? 是以论其世, 是尚友也 �)%。前者的本

质,是强调要善于以理性推知作者的宗旨,而不要拘

泥于表面词句和个别章节。后者的本质,是用理性

对作者的具体境遇进行历史的还原。显然,儒学的

�六经注我 和�我注六经 在这两条原则中已有了最
初的端倪。无论是�知言 的破还是立,都表现了孟

子由内而外的运思特点。破�淫辞 是从不让它们

�生于其心 �)�即从内在的理性不受蒙蔽开始,进而考
察外在的言辞;立�以意逆志 和�知人论世 ,前者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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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+ ,− ./�� ��!��#��∃��& ��∋��(�)%�)� � ∀孟子∃� 梁惠王下 、� 尽

心下 、� 告子上 、� 尽心上 、� 离娄下 、� 离娄上 、� 公孙丑上 、

� 告子上 、�告子下 、� 公孙丑上 、� 滕文公下 、�滕文公下 、� 滕

文公上 、� 公孙丑上 、� 万章上 、�万章下 、� 公孙丑上 。

∀孟子# 尽心下∃。这显然与∀老子∃第 20章� 俗人昭昭,我独昏

昏 针锋相对。

∀孟子# 告子上∃: �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

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 

∀孟子# 公孙丑上∃指出,� 养浩然之气 之气,必须�心勿忘,勿助

长 。

朱熹∀四书集注∃将� 非义袭而取之也 解释为� 非由只行一事偶

合于义,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 。这符合孟子强调� 由仁义行 
而反对� 行仁义 。



由内在的�意 和�志 到外在的文和辞,后者由内在
的为古人设身处地之同情心到外在的具体环境。∋

孟子把孔子主要局限于�知人 的�知言 ( ,发展为诠

释典籍的方法,深化和完善了孔子的理性原则。

荀子着眼于礼来发展孔子的儒学。孔子重礼,

但礼是附属仁的外在形式。) 荀子则将礼作为人道

的最高原则: �礼者,人道之极。 ∗并赋予其人道领域

的普遍性: �人无礼则不生,事无礼则不成,国家无礼
则不宁。 +这是以�明于天人之分 ,,即天(自然界)

和人各有不同的职分为依据的:自然形成、自然运行

是前者的职分,建立以礼义为基础的群体社会是后

者的职分。荀子从人与自然的区别来突出人道原

则,与孔孟的思路一脉相承。但他以性恶论论证为

何必须建立礼义,则与孟子讲性善大相径庭。荀子

认为, �人之性恶,其善着伪也 。人性作为恶的禀
赋,有着与动物的自然本能相差无几的欲望,如果顺

从人性,必然产生动物般的争夺、厮杀,因此需要用

礼义整治人性,使之向善, �圣人化性而起伪,伪起而
生礼义 。−经礼义而化性起伪,人便有了不同于自然

万物的价值: �水火有气而无生,草木有生而无知,禽

兽有知而无义,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,故最为天

下贵也。 .
荀子强调道德意识(义)使人具有超越自

然对象的最高价值,这与孔孟是一致的。但荀子礼

法并重,两者相连 /,和孔孟颇为不同。孔子以仁释

礼,不重刑政;孟子鄙视法家强调刑法的霸道。荀子

摄法入礼,强化了礼的外在制约性。因而以礼为人

道之极,是由外(外在的礼)而内(内在的恶之人性)

发挥孔子的人道原则。这有别于孟子的由内而外,

由此荀子的人道原则蕴涵了孟子未曾有的思想,这

主要有以下两方面:

其一是拓展了主体的能动作用。荀子说: �天地

者,生之始也; 礼义者,治之始也。 0
礼作为人道之

极,其所谓的治,就是�人有其治 ,而把天地与礼义
相对应,意味着后者的�人有其治 以顺应和运用天

地规律为重要内容, �天行有常, 不为尧存,不为桀

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 应之以乱则凶 。因此, 以礼为
人道之极,突出了人类具有按照自然规律控制自然

的能动性,即�制天命而用之 ���。这包含着人类能够

在实践中利用自然物做工具来扩大自由领域的意

蕴: �假舆马者,非利足也,而致千里;假舟檝者,非能
水也,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,善假于物也。 �� 由

此,荀子拓展了儒学重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。孔子

强调努力好学来培养德性,因而�为仁由己 ��!;但同
时又讲�畏天命 。墨子认为这是自相矛盾: �教人学

而执有命,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。 ��∀孟子为了化解

这一矛盾,指出仁义礼智是�求则得之,舍则失之,是

求有益于得也, 求在我者 ;而声色货利是�求之有

道,得之有命,是求无益于得也,求在外者也 。��# 意

即德性的养成取决于主体的不懈追求而与天命无

关,而此外的领域则听凭天命主宰。荀子同样强调

人皆能为圣人,关键在于是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,

�涂之百姓,积善而尽谓之圣人。彼求之而后得,为

之而后成 ��∃ ,这和孟子�求在我者 的用语、意思相差

无几。但荀子把主体的能动性从道德领域拓展到天

道观上的�制天命而用之 和�假物以为用 ,不仅消

除了天命论对儒学人道原则的缠绕,而且使儒学的

人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天人之际的意义。

其二是丰富了群体的价值意义。荀子认为�制

天命而用之 是以礼义的�明分使群 ��&为前提的:人

�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 而牛马为用, 何也? 曰:人能

群,彼不能群也。人何以能群? 曰: 分。分何以能

行? 曰:义。故义分则和,和则一,一则多力,多力则

强,强则胜物 ��∋。意谓礼义把每个个体分为不同等

级,并予以相应的名分, 由此确立了社会秩序,避免

了因没有等级名分所造成的利益纷争,社会成为和

谐的整体,凝聚成支配自然的力量,从而个人才有得

以生存的可能, �人之生,不能无群 ��(。这是以礼为

人道之极的另一重要方面,即高度肯定群体的价值。

肯定群体价值是儒学的基本立场。孔子说�修己以

安百姓 �)% ,孟子说�修其身而天下平 �)� ,强调个体修

身的意义在于承担对群体的责任。荀子的�明分使

群 ,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阐发了群体作为个体存

在之前提的价值,无疑比孔孟要更深刻些。荀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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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∀文史通义# 文德∃以� 知古人之身处 来解释知人论世,

而为古人�设身 则出自�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 的恕道。

∀论语# 尧曰∃: � 不知言,无以知人。 

∀论语# 八佾∃: � 人而不仁,如礼何? 

+ ,− .0��� ��∃��&��∋��( � ∀荀子∃� 礼论 、� 修身 、� 大论 、� 性恶 、

� 王制 、� 王制 、�天论 、�儒效 、�富国 、�王制 、�富国 。

∀荀子∃ :� 礼者,治之始也 (∀王制∃) ; �法者,治之端也 (∀君道∃ )。

∀荀子# 劝学∃。柳宗元∀封建论∃: � 荀卿有言:必将假物以为用

者也。 

�)% � ∀论语∃� 颜渊 、� 宪问 。

∀墨子# 公孟∃。
�)� � ∀孟子∃� 尽心上 、�尽心下 。



�明分使群 还以礼义作为群体中不同等级流动的准
则: �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,不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

庶人;虽庶人之子孙也, 积文学,正身行,能属于礼

义,则归之卿相士大夫。 ∋这意味着群体具有作为个

体存在之前提的价值, 还在于群体为个体提供了按

同一准则变更社会地位的公正性。这不同于孟子的

以道德平等为公正。可见荀子的礼义集秩序和公正

为一体,因而由此构建的社会群体是合理的。就是

说,秩序与公正的统一是群体的价值之所在,这不仅

丰富了儒学对群体价值意义的认识,同时也在怎样

构建合理的社会方面丰富了儒学的人道原则。

上述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荀子由外而内发展儒学

人道原则的特征。前一方面是由把握外在的自然天

道而展示主体内在的能动性,后一方面是由确立外

在的礼义规范而彰显群体内在的价值。由此树立的

人格形象是集制宰自然(制天命而用之)和治国经世

(以礼义明分使群)于一身。儒学的外王人格奠基于

此。

荀子同样延续和发展了孔子与人道原则相联系

的理性原则。他将获得感性见闻的耳目之官称为

�天官 ,将进行理性思维的心之官称为�天君 ;但他

既没有像墨子那样完全信赖耳目之官,也没有像孟

子那样一味推崇心之官,而是指出, �心有征知 即心

能用理性检验观念与事实是否符合, �然而征知必将

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 ,心之官的理性思维要

以耳目之官的感性经验为依据。
(
这是对孟子轻视感

觉经验的拨正。不过,荀子没有离开孔孟强调道德

行为出于理性自觉的基本立场,认为�化性起伪 就

是通过学习教育,对于礼义有了理性自觉,由此积善

成德, �学至乎礼而止矣。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。) 这

体现了以礼为人道之极的人道原则与学习而达至道

德之极的理性原则的统一。�化性起伪 离不开意志

的作用,荀子注意到了意志的双重品格,即自愿与专

一: �心容,其择也无禁,必自见;其物也杂博,其情之

至也,不贰。 ∗这克服了孔孟突出意志专一的偏颇。

但荀子仍然和孔孟一样,以为意志要由理性来把握,

�志意修,德行厚, 知虑明,是荣之由中出者也,夫是

之谓义荣 。+ 合乎道德的�义荣 ,其意志、德行都出

于�知虑明 的理性。但是,荀子强调道德行为出于

理性自觉是用对外在礼义的认知来矫正内在本性的

过程, �今人之性, 固无礼义,故强学而求有之也;性

不知礼义,故思虑而求之也 。,这和孟子上述的由内

而外的路径很不一样。这使得荀子在孟子之后,对

儒学理性原则作出了以下贡献:

首先是把知识理性与伦理理性相区分。荀子

说: �心不可以不知道。 −理性思维必须把握�道 (规

律、本质) ;从�明于天人之分 出发,以�心 知�道 无

疑是把天道和人道分别作为思维的对象。视礼为人

道之极,是荀子以人道为思维对象而得出的基本观

点;而人道以伦理道德为内涵, �道也者何也? 曰礼

义辞让忠信是也 . ,因此对人道的思维以伦理理性

为主。荀子说: �天有常道 /
, �制天命而用之 是以

天道为思维对象而得出的基本观点;而天道的内涵

是自然万物的运行变化, �天地合而万物生,阴阳接

而变化起 ,但�天能生物,不能辨物 0
,因此对天道

的思维以�辨物 为主,即�求可以知物之理 ���。这样

的�知 是指向知识理性的。荀子�制名以指实 �� 为

核心的正名论,论述了如何获得关于实在万物的认

识以及如何表达这些认识的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,

达到了先秦哲学的高峰。这为学术界所公认,在此

不再赘述。孟子对天道和人道都赋予�诚 的伦理属

性,认识天道和人道都是对这种伦理属性的认识:

�诚者,天之道也; 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 ��!荀子将天道

和人道分别作为思维对象,也就是把知识理性和伦

理理性作了区分,发展了孔子比较忽视的知识理性,

扭转了孟子以伦理理性涵盖知识理性的偏向。荀子

和孟子都有�智 和�知天 的论述。荀子说: �所以知

之在人者谓之知,知有所合谓之智。 ��∀智(理性智慧)

是在认识能力与外在事物接触后形成的,而孟子把

�智 归结为认识、遵循事亲、从兄的伦理准则。荀子

还说: �如是,则知其所为,知其所不为矣,则天地官

而万物役矣。其行曲治,其养曲适,其生不伤,夫是

之谓知天。 ��# �知天 就是依据天地万物的规律,把握

哪些是人可以有所为和不能有所为的,使得各方面

的行为都合乎自然天道;孟子的�知天 则如前所述,

是内在心性的伦理外推。两相比较,可以更清楚看

到荀子对于孟子混淆知识理性和伦理理性的纠偏。

从上述可见,荀子由外(接触外在事物)而内(求得内

在物之理)地伸张了孔子的理性原则,使得儒学的理

#37#

1 哲学关注

∋

��!

( ) ∗+ ,− ./ 0��� �� ��∀��# � ∀荀子∃� 王制 、�正名 、� 劝学 、

� 解蔽 、� 正论 、� 性恶 、� 解蔽 、� 强国 、� 天论 、� 礼论 、� 解

蔽 、�正名 、�正名 、�天论 。
∀孟子# 离娄上∃。



性原则趋于健全。

其次是把道德自觉与法律惩戒、艺术感化相结

合。荀子承继了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的儒学传

统, ∀荀子∃首篇�劝学 就是劝说人们由理性为引导,
从而在行为上自觉向善而无过: �君子博学而日参省

乎己,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 但是,由理性自觉而趋善

并非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们, �由士以上则必以

礼乐节之,众数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∋。这固然表

现了等级观念的偏见, 但其中蕴涵着值得肯定的观

点:要使社会普遍向善,必须把道德自觉与法律惩戒

相结合, �明礼义以化之,起法正以治之,重刑罚以禁
之,使天下皆出于治,合于善也 ( ; �不教而诛,则刑

繁而邪不胜;教而不诛,则奸民不惩 )。这既不同于

孔孟只讲道德自觉而否定法律手段的�以力服人 ∗,

也不同于法家�无教化,去仁爱, 专任刑法 的反人
道。所以, �教 与�诛 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

性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结合。荀子认为要使社会普遍

向善,还必须重视艺术的巨大感化力量: �乐者,圣人
之所乐也,而可以善民心, 其感人深, 其移风易俗

易。 +艺术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民众的道德, �夫声

乐之入人也深,其化人也速 ,,而且比较容易使整个

社会风气得以改善。因此,荀子强调�美善相乐 −
,

即道德自觉与艺术感化相结合,注意到艺术审美对

于道德教育的作用,发挥了孔子礼乐并重的思想,弥

补了孟子对艺术的感化作用基本没有关注的缺憾。

荀子认为艺术之所以有这样使人向善的感化作用,

是因为艺术表达了人的情欲, �乐则必发于声音,形

于动静,而人之道,声音动静,性术之变尽是矣 。.就

是说,肯定艺术的感化作用是基于尊重人的情欲的

人道原则。所以, �美善相乐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

理性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结合。无论是�教 、�诛 结

合还是�美善相乐 ,都是由外(外在的法律、音乐)而

内(使内在的本性趋向于善)来体现理性原则与人道

原则的结合。将这两者的结合延伸到法律、艺术领

域,是荀子对儒学的贡献。

孟子和荀子对孔子学说的如上推进, 是在百家

争鸣中实现的。他们都以继承光大孔子开创的儒学

为己任,批驳诸子对儒学的责难,孟子�距杨墨 、�息

邪说 /
,荀子�务息十二子之说 0

。但是他们对诸

子也有宽容的一面。孟子说�逃墨必归于杨,逃杨必
归于儒。归,斯受之而已矣 ��� ,表示可以接纳墨杨回

归于儒;荀子在∀解蔽∃、∀天论∃中指出,诸子既有�见 

又有�蔽 。因此,孟子和荀子注意汲取诸子的思想,
扬弃了孔子学说的某些缺失,使其人道原则与理性

原则相结合的基本特征更加完备和成熟。

孟子视墨子和杨朱为儒家最主要的论敌,着力

予以批驳: �杨氏为我, 是无君也;墨氏兼爱,是无父

也。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。 �� 但是, 孟子由仁而扩至
仁政,要求对社会成员普遍施以仁爱,实际上是摄入

了�兼爱 的因素而弱化了墨子批评的�爱有差等 的

宗法性;孟子的民贵君轻或多或少地注进了杨朱以

个体置于君臣纲常至上的�无君 成分而冲淡了孔子

仁礼相联的等级性。可以说,杨、墨对儒学的批评,

是孟子为儒家人道原添加民本主义因素的重要思想

资源。孟子显然也注意到墨家批评儒学的论证缺乏

逻辑性��!,因此他在论说中大量运用了墨子首先提出

的�类 、�故 等逻辑范畴,把逻辑论证融进了儒学的
理性原则。墨家、法家以基于感性欲求的功利主义

否定孔子�罕言利 的道德理性主义,孟子的�无恒产

者无恒心 ��∀,把道德的理性自觉(恒心)置于一定的

物质利益之上,使儒学的理性原则避免了完全排斥

感性欲求的极端,这是汲取墨家、法家的结果。孟子

鉴于道家对于孔子之仁义悖于自然的谴责,强调仁

义是天赋善性的自然展开, 如同大禹的顺水之性,

�禹之行水也,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无所

事,则智亦大矣 。��#道德的理性自觉作为顺着仁义本
性而不加以穿凿的�大智 , 意味着和自然的交融。

所以,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孔子�克己复礼为仁 
对两者的阻隔,使儒学的理性原则、人道原则和自然

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新贯通。

荀子分析诸子的所见与所蔽,实际上是为了在

发展儒学中取其见去其蔽。他说法家迷信刑法和

权势,拒斥儒家的崇尚贤德和理性,即�蔽于法而不

知贤 , �蔽于势而不知知 。��∃但是,他看到了此蔽中

的合理之见:尖锐揭露了孔孟没有意识到法律制约

人之恶的有效性和道德教化在这方面的有限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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∀墨子# 公孟∃集中表现了批评儒学的观点往往不合逻辑,如儒

学既要人好学又要讲天命,墨子以为这是� 不知类 即两类互相

矛盾的事物不能同时予以肯定;又如, � 子墨子问于儒者:%何故

为乐?& 曰:%乐以为乐也&  。这犹如问造房子是为了什么,回答
说造房子就是为了造房子,这是不能�辨故 。



正是汲取了这样的见解,他提出了�教 、�诛 结合。
这就既剔除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残刻寡恩,又免去了

孟子过分夸张自觉向善的迂远疏阔, 展现了儒学人

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合理性。荀子指出庄

子以天道自然摈弃儒家人道原则, �蔽于天而不知

人 ∋。不过,他也认识到此蔽中的合理之见:强调

尊重自然法则,反对孟子的尽心养性而知天, 无限

夸大人的理性能动作用。因此, 其�制天命而用
之 ,一方面要求认识�天行有常 的自然法则,弥补

了孔孟较少关注自然知识的缺陷,另一方面要求利

用自然法则来役使天地万物,反对庄子任其自然而

否定人为的宿命论。这使得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

的结合不局限于人道领域而进入到天道领域。荀

子还指出墨家只关注实际功用而否弃儒家的礼乐

文饰,是�蔽于用而不知文 (
。然而他也洞察了此

蔽中的合理之见: 从满足人们实际感性欲求的角

度,来认识礼义的功用。其�明分使群 显然汲取了

这样的见解,从化解物质利益与人们欲望之间矛盾

的实际功用来说明礼义的起源。这意味着礼作为

人道之极,是社会历史的产物。如果说儒学的人道

原则在孟子那里取得了天赋善端的支持,那么在荀

子那里就有了历史必然性的依据。荀子以为名家

以名辞、概念的灵活性而抹煞了实际事物的差别,

�蔽于辞而不知实 )。同样,他也在此蔽中也见到

合理之处,即重视对于名称概念如何辨别实际事物

同异的问题。由此出发,荀子的�制名以指实 不仅

包含了认识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认识论,也包含了

以名称概念对客观事物�辨同异 的逻辑学,达到了

先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高峰。这使得儒学的理

性原则不仅仅只有孔孟的伦理理性, 而且也放射出

知识理性的光辉。

∀史记#儒林列传∃指出: �孟子、荀卿之列, 咸

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,以学显于当世。 儒学之所以

显于当世,是因为孟子和荀子从不同侧面来展开和

发挥孔子学说,使儒学形成了以人道与理性为内涵

的鲜明特征。以后的儒学也由此能够从或孟或荀

或孟荀结合的路径多方面来延续和发展这样的特

征。这一特征形成过程同时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

子思想的过程,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了理论

优势的重要原因。但是他们以其他诸子为邪说、淫

辞,表现出独断论的倾向。这种理论优势和独断论

倾向一起为汉代的儒学独尊作了铺垫。

2作者附记: 2010 年是哲学家冯契( 1915 !

1995)诞辰九十五周年、逝世十五周年。他在∀中
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∃(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3;

东方出版中心, 2009)一书中提出:孔子仁知统一

是人道与理性的结合;墨子讲人道,但注重感性原

则;道家注重自然原则等。本文是对这些观点的

发挥,并以此文纪念冯契先生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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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manity and Rationality: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

Confucianism in Pre�Qin Period
Chen Weiping

Abstract: T he fundamental char acteristic o f Confucianism is benevolence w hich is founded by Confu�
cius w ho integ rates humanity and rat ionality into his thoughts. If w e compare Confucius w ith others

w ho belong to Mohism, Dao ism, and Legalism, w e could discern that M ohism integ rates humanity

and sensibility into their thoughts, Daoism integr ates principle o f naturalness and relat ivism into their

thoughts, and Legalism integ rates the principle of v iolence and sensibility into their thoughts. A fter

Confucius, Mencius and Xun Zi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 ics o f Confucianism . They adopt

the good points of other schools and crit icized them as dogmat ism . And what they have done is the

groundw ork fo r the hegemony o f Confucianism.

Key words: Pre�Qin Period, Confucianism, characterist ics, humanity , r at ional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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